
110學年度方案實習注意事項：相關實習三會運用到之表格格式請至社工系網站「最新消息區」下載
（一 ）關於實習成績與時數
1.本屆之實習成績與學分，計算於四年級下學期，但實際實習時間會在上學期即開始，部分組別寒假亦須實習。
2.實習三總時數為至少120小時，實際實習時數則需配合機構，延長至下學期或寒假，超時的時數亦可列為實際時數出示證明或給予志願服務時數
3.若暑期實習期間時數未滿280小時者，請於開學後向辦理實習三業務之負責人員報備，以利後續方案實習三之進行，未滿時數者將於該方案實習期間將時數補齊滿400小時。
4.實習證明會在四年級下學期核發。
（二）關於實習作業與報告
1. 實習機構確立後，每各同學均需撰寫方案實習個人基本資料表（請下載實習要點之格式規定），並請學校老師指導，完稿後，將與實習公文一起寄發至機構
2. 實習期間，須完成8次之學校督導紀錄及1次小組實習說明會紀錄
3. 實習結束後須於下學期完成兩份報告： 30頁之方案成果報告書以及方案成果海報
（三）關於志願分發之相關事宜
1.志願相同者，將由老師遴選符合條件之組別；如第一次未入選該組前三志願之組別，將進行第二次志願選填。
2.請5/2號以前請將和實習志願表繳交到「李易蓁老師信箱」或直接交給實習三助理林欣穎。（如逾期者，將由承辦老師自動幫學生分組；若有分組之困難，亦請直接找易蓁老師或實習三助理林欣穎討論）。
3.請5/23號以前需繳交分組名單+個人基本資料表＋成績單，請直接交給實習三助理林欣穎，繳交之前須先讓該組學校督導確認無誤，方能繳交。
4.同學若欲調換組別，可在5月23日繳交相關個人基本資料表以前經新舊兩組學校負責老師同意後調換。5月已發實習公文後，即不再接受調換組別。
5.若對各機構相關實習內容與要求有疑惑者，請直接找所負責之各學校督導老師進行詳細詢問及確認。

07
李麗雲

(9人)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林澄輝社福

基金會

附設台南市私立璐德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或澄輝日照中心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西和路100號

06-3588670轉123

鄧純美總督導

經歷：台南市YMCA老人服務中

心副主任

現職：台南市林澄輝社福基金

會日照中心主任

組督導:

璐德長照中心:石貞元社工

澄輝日照中心:何沛妤社工

林珠日照中心:許媖敦社工

1.方案設計與帶領:針對長者的單元活動設計與規劃

2.個案工作:透過特案關懷，學習會談、記錄與處遇技巧。

3.特別活動規劃與執行:為長者規劃節慶活動或協助中心之特別活動

4.社區工作:支援社區長者訪視及社區據點活動辦理、盤點社區資源、

學習資源連結與運用。

5.單元活動:設計及帶領長者單元活動如認知活動、懷舊活動、音樂活

動及活動觀察紀錄等。

1.主動積極，會主動提問。

2.有志工服務經驗與服務熱忱者。

3.能全力配合機構實習規定者。

4.須分三組去不同機構實習

實習時間：111年9月—112年1月初

1. 每週一~二次聚會討論（含督導會議）

2. 支援假日活動（不定期）

06
謝振裕

(8-12人)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王趁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85號

06-2222351

※方案實施地點：台南市區國小

姓名：王雅菁

現職：王趁基金會社工6年

經歷：

1.10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2.台北市社會局內湖社福中心、

新北市保母協會、新北市生命

線擔任

社工員合計8年，長榮大學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專案人員計1年

配合機構服務項目，進行高關懷兒童學生之輔導等相關業務，如以下

實習內容。

1.個案工作：會談、紀錄撰寫。

2.團體工作：帶領團體輔導活動、團體工作規劃及評估紀錄。

3.行政管理：方案的設計與評估、協助機構相關活動。

1.團隊撰寫活動方案，於實習期間執行方案，教案在活動開始前繳交。

2.遵守實習機構基本要求，期限內繳交作業，不任意遲到早退和缺席。

（1） 配合實習內容及相關會議。

（2） 除平常實習內容，另需支援重要活動。

1.期間從111年9月至112年5月平日白天。

2.實習總時數至少120小時以上。

3.每周至少兩個半天的實習時間。

4.須配合國小課後作息時間(平日放學後或週三、週五課

後下午)。

5.上、下整學期都須實習，無須於寒假期間實習。

01
王春展

(8-12人 )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承辦台南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

段315號2樓

（06）2999381＃222

社工組

各區服務據點如下

南區據點:喜樹國小為服務據點

（服務個案包含喜樹、省躬國小）

永康據點:勝利國小為服務據點

（服務個案包含勝利、五王國小）

張慈芳(兒福中心主任，嘉藥大

學社工系畢)

連絡電話：（06）2999381＃

216  

jay0931207977@yahoo.com.tw

參與台南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社工業務運作之直接與間接服務，並進

行「台南市脆弱家庭兒童之福利服務據點」方案之執行及服務工作。

(1)個案工作:南區、永康區服務據點之課後照顧服務(週三下午）。

(2)寒假營隊(包括方案撰寫、活動設計與帶領等，日期預計1月底至2

月初約一週(5天)，實際日期需待國小公告寒假放假日期為主。

(3)成長團體:若南區、永康區服務據點於週間課後班同時辦理成長團

體時，需擔任協同者(每學期8次)

＊實習項目需符合考試院實地實習認定標準，應符合下列之一：個案

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行政管理

1.願意團隊合作的小組成員，需遵守機構實習規定與要求，積極從事兒

童福利服務工作，積極主動態度學習更多屬於自己的專業。

2.外展據點服務可實際服務個案及案家，並能設計方案（教案）操作於

團體中，對於實務工作有正面性幫助，歡迎對兒少工作有興趣的同學能

積極參與加入兒福中心。

1.實習期間自民國111年9月至112年5月，總時數至少120

小時以上(實習總時數以實際執行時數登錄為主，將載於

實習證明書)。

2.配合機構工作時間，原則上為平日白天上班時間，週

六、日活動以志工自願性方式參與。實習期程包含上、

下學期整學年及寒假期間。

02
黃姝文

(10人)

美佑安平身障日照中心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606巷17弄29

號

連絡電話:（06)2221706

林嘉惠(社工員，長榮大學社工

系畢)

連絡電話：（06）2221706            

esther620611@gmail.com

1.台南縣家防中心(含性侵害)二

線後追社工

2.一葉蘭協會(喪偶協會)社工

3.伊甸基金會社區暨雙老方案

社工督導

4.美佑東區日照中心社工

5.美佑安平日照中心社工

＊需符合社工師報考資格

本日照中心方案實習內容以團體工作為主，個案及行政工作為輔。參

與日照中心社工業務運作之直接與間接服務。詳細內容如下：

1.主要實習內容：

(1)例行性團體工作：包括方案撰寫、活動設計與帶領、活動紀錄撰寫

等，預計一週2次。

(2)封閉性主題團體：有主題性的團體方案(如懷舊)，團體時需擔任領

導者(每周1次，約8周)、撰寫主題團體計畫書、完成活動成果冊。

2.輔助實習內容

(1)個案工作：為事先了解服務對象特性，需先進行個案工作，如：訪

問個案並完成生命繪本3人、陪同家訪等。

3.其他：

(1)陪同服務對象參與中心戶外活動及社區活動。

(2)行政工作：撰寫公文、收發及評鑑資料文書協助、了解機構服務內

容與開案申請、相關社會福利申請之條件、長照資源法規。

＊實習項目需符合考試院實地實習認定標準，應符合下列之一：個案

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行政管理

1.願意團隊合作的小組成員，需遵守機構實習規定與要求，欲積極從事

長照中心工作，積極主動態度學習更多屬於長照相關專業。

2.於實務工作有正面性幫助，歡迎對長照工作有興趣的同學能積極參與。

1.實習期間自民國111年9月至112年4月，總時數至少120

小時以上(實習總時數以實際執行時數登錄為主，將載於

實習證明書)。上學期為主要實習時間(約每周兩個半

天)，，若未能完成120小時，則需延長至寒假或下學期。

2.配合機構工作時間，實習時間原則上為平日白天上班

時間，週六、日活動以志工自願性方式參與。

3.實習120小時期滿後，大四下學期期間，若機構須節慶

活動支援，如元宵節、母親節活動等，本組成員需適時

提供協助(將以志工身分，開立志工證明)。

03 江承曉

(8-12人)

社團法人台南市腦性麻痺之友協

會

地址：台南市北區小東路423巷3

號

06-2350254

黃于庭/社工(具報考社工資格)

1.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協

會4年

2.社團法人台南市腦麻之友協

會6年

腦性麻痺案主服務處遇方案計畫---

1.腦性麻痺案主之個案輔導服務

2.腦性麻痺案主之團體輔導服務

3.腦性麻痺案主的社區融合服務

4.腦性麻痺案主服務倡議推廣之活動及行政管理

1.認真負責，對腦性麻痺案主服務處遇方案有興趣，能積極配合實習機

構要求的學生。

2.需分組。

1.實習時間與為平日白天8:30~5:30機構上班時間，有時

需配合假日倡議推廣活動及社區融合活動。

2.每周有半天全員至機構值班，參與帶領團體團體實作

活動。

3.每周另有半天，2個人一組，至機構值班進行個案輔導

及行政管理實習，參與觀摩機構針對腦性麻痺案主所舉

行之多元課程。

4.實習時間為上學期一學期，9月開學後開始實習，實習

時數每人120小時。

04
趙學維

(8人)

社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

會服務部

地址：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民生

會館，台南市民生路二段200號

台南市忠孝國中、家齊高中

06-2207302分機308

侯成彥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

福利學系

1.團體工作，實習生分兩組：

1)家齊高中組須規畫並帶領「E世代領袖社」社團課程，指導YMCA「青

年創意培力計畫」參賽隊伍的方案設計與執行。

2)忠孝國中組須規畫並帶領「有品玩家社」社團課程。

2.行政管理：協助辦理YMCA青年創意培力計畫之刊物編輯、開幕與閉

幕式等各項行政事務。

1.名額8人為佳，最多不超過12人。

2.對青少年社會工作具有熱情

1.時間依實習機構之規定為主

2.平日以白天實習為主

3.偶爾需假日前往實習

4.上、下學期都需實習，下學期需實習至六月中旬。

05
曾薔霓

(8人)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

福利基金會-恩典工坊

地址:：台南市北區開元路73巷63

號(06)2094848

一、實習總督導:

◎姓名:蘇興中督導

◎現職：白永恩基金會社工督

導；兼任台南辦公室主任

證照：

1.身心障礙專科社工師

2.老人專科社工師

◎經歷：

1.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

金會副總幹事

2.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

會承辦臺北市大安文山區身障

者資源中心主任

二、實習督導:

◎姓名：方郁雯

◎現職：恩典工坊社工師

◎經歷：

1.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約用社

會工作師

2.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社工員

服務對象：18-64歲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庭照顧者。

◎實習項目：

1.個案工作：

(1)協助支持服務對象執行ISP目標。

(2)提供服務對象情緒關懷與支持。

2.團體工作：

(1)學習策劃及帶領工坊文康休閒、體適能及多元主題課程。

(2)學習策劃及參與心智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活動。

3.社區工作：學習策劃及參與服務對象社區參與及社區資源盤點。

◎實習地點：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恩典工坊

及服務進行之場域。

◎由於兩人一組之規劃考量（服務案家空間環境限制），請學校負責

方案實習行政及總督導老師，在安排實習生的人數組成時，盡量以

「偶數」為原則。

1.具備社會工作專業知能與良好學習態度

2.具有志工經驗及服務熱誠

3.配合實習機構要求，並遵守實習相關規定

4.須自備交通工具

5.方案實習團隊的組成人數，以「偶數」為原則

6.小組人數最多8人，偶數為原則

實習時間：2022年9月至2023年4月（含寒假期間）

1.個案工作：平日白天（配合案家時間和機構安排，分

組進行）

2.團體工作：平日白天為主（配合機構安排）

3.社區工作：平日白天及寒假期間（配合機構安排）

09
余元傑

(8-12人)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阿蓮區老人活動中心)

地址：

高雄市阿蓮區成功街66號

07-6317151

姓名:柯華英

學歷:嘉南藥理大學畢

經歷: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社工員

方案實習人數區分三個小組

1.課程規劃：針對長輩狀況規劃方案並帶領相關活

動。

(阿蓮社區關懷據點C級巷弄長照站-每週三天) 

2.課程協助：111年北高雄10區老人活動中心巡迴

課程

阿蓮區USR營造Alia(e)n宜居地活動。

阿蓮區DOC數位中心方案活動課程協助。

南方社會力聯盟平板體驗活動課程協助。

阿蓮區老人活動中心之活動課程協助。

4. 行政管理：針對社區活動之活動問卷與相關資料

的整理跟分析。

1.實習生視為社區工作人員，需留意言行及穿著。 (勿奇

裝異服、拖鞋

及不當語言)

2.交通安全:騎乘機車請務必戴安全帽、勿超速，勿違反交

通規則、要保險。

3.資訊安全:

(1)未經督導或其他工作人員同意請勿使用工作人員之電

腦。

(2)為維護個案隱私，不可將個案或活動照片放上FB或部

落格等。

(3)個案紀錄，請勿攜帶出辦公室，亦不可以影印或抄寫。

(4)請遵守工作倫理、服從督導的指導及工作人員的協助。

1.111年9月開始，執行期間以上學期為主，必要時或時數不足需

延長至下學期 (寒假不用)。須完成至少120小時。

2.機構上班時間星期二~星期六。

3.配合活動時間。

序

號

學校

督導老師

實習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機構督導

姓名/經歷
實習內容概述 對學生之要求 實習時間

10
盧禹璁

(8-12人)

社團法人嘉義市志願服務協會

(承接嘉義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地址: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151號2F

(05)2713006

婁禹芳社工督導(符合專技社工師報考資格) 1、協助設計與執行青銀融合志工服務。

2、協助設計與執行青年志工活動。

3、學習志工管理與志工服務帶領技巧。

1、時間會彈性調配，可能會利用周末與休假。

2、分組前往嘉義市進行3次執行服務設計活動。

3.會利用假期辦理活動。

4.須前往嘉義市參加服務活動，有補助車馬費。

5.需要分組前往機構實習

1、實習期間：111學年上學期及下學期，原則上執行至111年1

月中。

2、需要分組操作，並分組規劃各次的實行要點。

13
溫如慧

(6人)

財團法人台南YMCA社福基金會台

南市基督教青年會臨安老人養護

中心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

370號

06-3583000

＊需符合社工師報考資格或有社工師執照

朱麗蓉年資21年已取得社工師證照

1養護中心失能、失智長者方案設計與執行與成效

評估。

2.失能、失智長者日常生活陪伴，並依長者需求設

計團體與節慶活動、執行及評估團體活動、撰寫實

習月誌與團體活動紀錄。

3.協助機構其他活動與行政執行，如服務宣導、環

境與節慶佈置、學習行政事務。

1.曾修習老人社會工作、長期照顧課程者相關課程、暑假

於老人相關服務機構實習者；對於老人社工、長照領域展

現興趣與熱情者優先錄取。

2.須完整施打新冠疫苗追加劑並滿14天。

3.須於本學期2022年六月中旬以前與機構主任或督導以及

與學校督導討論實習重點，以作為方案設計之準備。

4.態度認真且具耐心、抗壓力高者。

5.能配合機構與學校督導之要求，不遲到早退，並按時繳

交報告。

6.組員彼此能互相配合，並遵守機構實習時間與規定，成

員對於時間之運用有所共識。

7.對執行成效評估有興趣者。

8.在方案執行期間，若無法配合上述規範，則將停止終止

實習。

9.實習期間依機構規定配合疫情相關之規定，需自備口罩。

1. 執行方案時間為白天。

2. 配合機構需求，假日亦有可能需支援機構。

3. 至少120小時，整組需同一週開始並結束實習。上學期為實

習重點時間，若未能完成120小時，則需延長至寒假或下學期。

4. 實習120小時期滿後，大四下學期期間，若機構須節慶活動

支援，如母親節、園遊會活動等，本組成員需適時提供協助。

5. 本組成員須參與學校督導次數至少八次以上。

14
張智雅

(6-8人)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

益智中心

地址：708 台南市安平區漁光路

134號

Ps.實際操作方案實習地址為服務

對象所居住社區或參與運作的身

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現址，

此具個別差異。

06-2985632/手機0981-756-628

施宜君

1.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畢

2. 94年-110年台南市瑞復益智中心職業重建組/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職業輔導評量員/職業輔導評

量督導/社工

1.到宅服務支持智青進行社區資源利用或陪同使用

社區資源；陪同智青探詢社區友善商家，促進智青

的社會參與及形成在地支持網絡並和智青共同完成

1份社區地圖。且搭配小作所年度計畫，例如健康

廚房概念，陪同智青完成1份電鍋料理，且實習生

自己完成1份電鍋料理共至少2份，並製作成易讀食

譜共2份。

2.參與(小作所)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的相

關運作 (例如生產線的支援、團體活動帶領及行政

庶務協助等) 及臨時交辦事項。

3.支援參加機構相關活動（學前親職講座及園遊會

等）。

1.可接納智青及配合機構規定及活動支援，需參與機構及

學校團督。

2.自備交通工具並至少須完成12次到宅服務，並須撰寫相

關服務紀錄。

3.週間參與身心障礙者社區工作坊(小作所)運作至少1個半

天時段，並須撰寫相關服務紀錄。

4.小組須雙數

實習期間：實習期間：111年9月~ 112年4月底。(上學期為實習

重點時間，可視機構運作狀況進行協調參與)

1.到宅服務：

(1)2人一組，到宅時間以平日週一至週五週間，服務對象在接受

日間照顧或社區日間作業設施運作返家後(17:00-21:00)及週六、

週日非日間照顧時間為主(可整天)。

(2)每次服務時間不得少於1.5小時，並可考量智青功能與體力延

長服務時間。

(3)在正式執行到宅服務前，必須先到機構與智青互動建立關係

至少3次，了解與智青互動須注意之細節，再進行外展服務。

2.小作所服務：週間(週一至週五間)至少擇1個半天時段參與機

構附設之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作所)運作。

11
謝聖哲

(8-12人)

財團法人高雄市慈聯社會福利基

金會

地址：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2號

073715009

張莉馨執行長 社區及學校健康促進社會工作方案

⚫ 社區/學校分析—含人口、問題、需求、資

源、社會指標等

⚫ 社區/學校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

⚫ 社區/學校資源開發與運用

⚫ 社區/學校組織與社會行動

⚫ 社工倫理學習

1.實習地點在台南市及高雄市各社區、高中職、國中、國

小等，學生需「自費」交通支出費用及「自備」交通工具；

2.準時出席並完全配合與實習相關之各項活動，不得無故

請假；

3.嚴格遵守機構及實習等相關規定

4.本實習內容係「研究型」方案，無既定執行模式，亦不

在固定場地或機構進行固定時間輪值或執行方案，必須具

備主動積極開發/發掘/聯繫/接洽社區、學校安排活動，並

具自主管理能力等特質之學生參與。

無確定之固定實習時段，必須依據實際需求，隨時配合實習時

間

＊每週實習時數：約4-8小時(不固定)

＊實習時間：以平常日及假日白天為主，但可能因活動需要變

動

＊實習時程：全學年（含寒假）

＊實習三總時數為至少120小時，可視機構需求增加

12
葛揚漢

(8-12人)

財團法人台南巿私立佛教觀音村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台南巿私立觀音村老人養護

靜修院

地址：台南市新化區那拔林1-10

號

06-5912012

張嘉云0939759256

學歷：玄奘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畢業，具備有社

工師應考資格

經歷：財團法人台南巿私立佛教觀音村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台南巿私立觀音村老人養護靜修院 擔任社工

10個月

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擔任站長9年

桃園養護中心

擔任社工1.5年

財團法人雙福慈善福利事業基金會

擔任社工2年

1.ADL未滿30分的住民感官刺激方案設計與執行成

效評估。

2.部份失能者的方案設計與執行成效評估。

3.參與機構的小型活動協助。

4.協助機構的老人日常生活事物，給點心、部份清

潔與常態文書工作等。

1.COVID-19疫苗施打3劑，並過14天，才可以進機構。

2.111年9~112年4月，需排實習時間在六日擇一，以擔任防

疫志工，並給予時數。

3.方案的設計與評估，事前的規劃與設計，先行給督導審

閱並相互討論，方可執行。

4.方案期間須完成各組方案設計、執行、成效評估、機構

內成果發展，成果文案、紀錄撰寫。

5.機構如有活動，會先前通知，以期待同學配合。

5.態度認真且具耐心、抗壓力高者。

6.能配合機構與學校督導之要求，不遲到早退，並按時繳

交報告。

7.組員彼此能互相配合，並遵守機構實習時間與規定，成

員對於時間之運用有所共識。

8.在方案執行期間，若無法配合上述規範，則將停止終止

實習。

9.實習學生應接受COVID19疫苗第三劑

1.實習時間：民國111年9月至民國112年4月，每週一、每週四，

早上08:00-12:00，週末配合活動。

2.學生實習時數，因個人因素不同，請自我掌控，若未能完成

自我實習，則需延長

社會工作實習(三)：方案實習需求表

15

吳敏欣

(8人)

社團法人臺南市85樂活關懷協會

/日間照顧中心

社團法人臺南市85樂活關懷協會

附設德安社區長照機構（台南市

仁德區林頂街3-5號）

社團法人臺南市85樂活關懷協會

附東東社區長照機構（台南市歸

仁區民生十二街115巷68號）

06-2306713洽李少慈主任

李姵瑩督導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畢五年工作資歷

＊實習項目需符合考試院實地實習認定標準，應
符合下列之一：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
行政管理
1.日照中心失能、失智長者方案設計與執行與成效
評估。
2.失能、失智長者日常生活陪伴與關懷、活動與節
慶活動設計、帶領與評估。
3.協助機構其他活動執行，如外展服務、社區活動
等。

1.曾於老人相關服務機構實習/工作、修習老人社會工作、
長期照顧課程者優先錄取。
2.態度認真且具耐心、抗壓力高者。
3.能配合機構與學校督導之要求，不遲到早退，並按時繳
交報告。
4.組員彼此能互相配合，並遵守機構實習時間與規定，成
員對於時間之運用有所共識。
5.對執行成效評估有興趣者。
6.在方案執行期間，若無法配合上述規範，則將停止終止
實習。
7.若學生人數多於４人以上，將分組於二個日照中心進行
實習（同組同學固定於其一日照實習，不會交叉至另一
日照實習）
8.本組期待接受學生人數為8人或以下

1.執行主要方案時間為白天，週一至週五之上班日。
2.配合機構需求，假日亦有可能需支援機構。
3.至少120小時，整組需同一週開始並結束實習。上學期為實
習時間，若未能完成120小時，則需延長至寒假或下學期。
4.實習120小時期滿後，大四下學期期間，若機構須節慶活動
支援，如母親節、園遊會活動等，本組成員需適時提供協助
(將以志工身分，開立志工證明)。
5.學校督導次數至少八次以上，學生務必出席團督。

序

號

學校

督導老師

實習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機構督導

姓名/經歷
實習內容概述 對學生之要求 實習時間

08
陳振盛

(9人)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臺

南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地址:71060 臺南市永康區龍埔街

137號

連絡電話:

(06)2022880、(06)2022800

黃美玲、林靖誼（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少年輔導委員會輔導員）

1追蹤和輔導由少年法庭轉介之個案，進行個案工作、團體工作

2到國中小學進行反霸凌和反毒宣導(分組進行)

1.對中輟、少年偏差行為服務議題有興趣。

2. 修過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

3.積極配合實習機構的行政與專業規範。

4.主動、彈性的學習態度，積極應對挑戰或困難。

5.需自備交通工具。

1.每週排定一天，可以一個上午和一個下午。

2.實習時間必須延長到四年級下學期111年9月到112年5

月。寒假、假日不需要實習。

16

劉嘉惠

(5人)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樂活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實習機構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二段

85號

06-2651319

彭雅芬督導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碩士105年畢/美和科技大學

社工系99年畢

專任：

1.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樂活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執行長/108年10月-迄今

2.杏和醫院暨杏和醫院附設護理之家/院長室專

員/103年10月-108年9月

3.財團法人迦樂醫療迦樂醫院/護理長 /

93年8月-103年9月

兼任：

1.高雄市私立永新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執行長111

年1月-迄今

2.偉程有限公司附設耆欣綜合長照機構執行長

111年1月-迄今

3.高雄市私立千葉及新樂園長期照護中心社工督

導/105年7月-迄今

4.屏東慈德養護中心社工督導/105年1月-迄今

5.台南市私立長和及安和長期照護中心社工督導

/105年1月-迄今

6.屏東縣華生協會理事/102年12月-迄今

7.正薪醫院/院長室特助/100年10月至104年3月

8.正薪家庭關懷協會總幹事/98年10月至100年12

月

9.屏東縣精神病人及自殺防治關懷訪視督導99年

1月至100年8月

10.屏東縣癲癇協會暨屏東縣失智症協會/總幹事

/96年9月至97年9月

11.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服務對象：失智據點之長輩及失能之長輩
◎實習項目：
1.課程及活動設計：依照據點之課程協助設計活
動及帶領長輩執行活動內容。
2.文書處理及行政：依照實習督導之安排，協助
處理與服務據點相關的行政文書作業，並整理服
務據點之個案資料。
3.其他：活動結束後進行課後討論，讓之後的課
程更完善。課後協助恢復服務據點之整潔，並準
備隔日課程的事前作業。

1.需自備交通工具，以利家訪及參與活動
2.配合實習機構要求，並遵守實習相關規定
3.本組期待之小組人數: 預計5人
4.本組小組名單
本組組長: 陳筱琳
本組副組長: 楊心慧
本組其他成員: 陳艾琳、陳亭安、吳思佳

112年1月3日至 112年2月21日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
共計120小時


